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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⾔：本研習之主要⽬的

								希望精進公⽂寫作技巧的能⼒：	

												ㄧ、判讀與撰寫能⼒	
									⼆、擬案與解決能⼒	
									三、管理與追蹤能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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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公⽂」所代表的意義

ㄧ、政府機關內部管理活動的基礎	
⼆、政府機關公務聯繫最常⽤的⼯具	
三、政府機關對內、對外意思表⽰的⽂書	
四、具有公權⼒⾏使的拘束⼒與公定⼒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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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擬公⽂的規範	

ㄧ、程式條例	
⼆、⽂書處理⼿冊	
三、各機關的⾏政慣例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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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「公⽂寫作」的正確認知	

ㄧ、「公⽂寫作」是將對內或對外之意思表⽰				
									   ，透過公⽂書的形式（程式），以⽂字	
												表述⾏之。	
⼆、「⽂字表述」的呈現，是公⽂寫作的「後	
													端」；⾄於「意思表⽰」的構成，則是	
									「前提」，也是承辦案件的重點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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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擬公⽂之基本要求

ㄧ、⽂字簡潔，但要說清楚講明⽩	
⼆、說理暢達，且須合法合理合情	
三、擬案可⾏，也應讓對⽅能配合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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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進公⽂寫作技巧應具的能⼒	

ㄧ、發現事實的能⼒	
⼆、定義議題的能⼒	
三、洞悉癥結的能⼒	
四、邏輯分析的能⼒	
五、溝通協調的能⼒	
六、解決問題的能⼒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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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擬公⽂寫作之題⽬

OO縣O縣⾧於105年12⽉15⽇指⽰略以：訂
於106年1⽉25⽇（星期三）下午6時整在縣
府⼤禮堂舉辦縣府暨所屬機關春節聯歡晚會
，並請⼈事處要妥為規劃辦理。您是⼈事處
承辦⼈，請依據縣⾧指⽰規劃聯歡晚會活動
有關內容，並函知縣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。	
	
現請以簽稿並陳⽅式，擬具「簽」及「函稿
」各⼀，陳請⾧官核⽰。

8



上開公⽂題該如何作答？
下筆之前，要先思考以下幾個問題：	
				ㄧ、往年是否有辦過春節聯歡晚會？	
				⼆、有或沒有？⼜要怎麼處理？	
				三、晚會的活動內容？全部⾃辦或委辦？或部分委	
													辦？及其牽涉的相關因素？	
				四、需要哪些單位（機關）協辦與分⼯？經費籌措？	
				五、⼈事處內部相關單位及⼈員的⼯作安排？										
				六、如上？應先進⾏哪些規劃及公務協調？	
				七、然後，公⽂內容（包括「簽」及「函」）⼜該如何	
													簽辦？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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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擬辦公⽂的來源

ㄧ、被動收到他機關的來⽂
⼆、本機關主動的去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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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到他機關公⽂後⾸先要做什麼？

依照下列順序，做好處理公⽂的前置作業：

   ㄧ、看「來⽂機關」
   ⼆、看「說明」第⼀段
   三、看「主旨」內容
   四、看來⽂事項「所涉機關、單位」
   五、看來⽂內容「所涉法令規章」
   六、看「你會不會處理？」

11



 
看「來⽂機關」 

ㄧ、瞭解與本機關間是否有隸屬關 
       係？以決定復⽂之性質，應採⽤ 
       上⾏⽂？平⾏⽂或下⾏⽂？ 
⼆、以瞭解來⽂機關之重要性或敏感 
        性程度？決定處理之優先順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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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「說明」第⼀段 

ㄧ、瞭解來⽂之辦理依據，以判斷 
       其重要程度或處理優先順序？ 
⼆、依其載明之公⽂⽂號，調閱相   
       關檔案資料，先⾏研究該案件 
       之前的處理全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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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「主旨」 

ㄧ、瞭解來⽂宗旨或⽬的，以做 
       為判斷該機關⾏⽂之意圖， 
       及預擬本機關的相對作為之 
       ⽅向 
⼆、依來⽂重要或敏感或急迫性 
       ，決定處理之優先順序 
      14 



看「所涉機關、單位」 

瞭解來⽂涉及機關之業務管轄
範圍（他機關、本機關其
他位），及該機關之主管權限
，以做為事先溝通協調之判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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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「所涉法令規章」 

就來⽂事由，所涉及之相關法律
、命令及⾏政規則，先⾏查閱
清楚，以做為研究分析案情，及
決定處理⽅案之依據 

16 



看「你會不會處理」 

ㄧ、包括公⽂處理的擬案⽅向、基本
      原則、法令依據、具體措施及處    
       理步驟等等 
⼆、如經研究後有不會處理狀況時，   
       則應⽴即請教資深同仁或請⽰⾧
      官，切勿延擱，以致耽誤時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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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稿之⾏⽂動機	

				創稿公⽂係代表本機關居於主動⽴場，
⾏⽂相關機關，要求有所作為，故其⾏
⽂動機，約略如下：	

																			ㄧ、基於職權⾏使	
																	⼆、本於政策要求	
																	三、遵照⾧官意圖	
																		四、協調機關作為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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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動創稿辦⽂須先注意瞭解的幾件事

依照下列順序，做好辦⽂的前置作業：

  ㄧ、徹底瞭解⾧官指⽰或政策要求的意圖
  ⼆、確定⾏⽂機關及⾏⽂內容
  三、審酌⾏⽂⽬的與法令、政策之契合度
  四、要求配套周延性（經費、時限）
  五、預判⾏⽂後對⽅的反映與回應
  六、事前協調（與該機關之主辦單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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⾏⽂何機關 

ㄧ、以決定⾏⽂之「⽂別」，究係 
       上⾏⽂、平⾏⽂或下⾏⽂？ 
⼆、因⽂稿之期望語、稱謂語及函末
        署名格式等均有所不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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⽬的或期望 

ㄧ、因涉及本機關⾏⽂動機及意圖，必須			
									詳細審酌其⽬的，是否具有可⾏性	
⼆、函稿之「主旨」及「說明」結構安排			
								，均與⾏⽂⽬的有關	
三、對於⾧官之指⽰，務必確認清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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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、政策之契合度

⾏⽂他機關之期待事項，須注意： 
ㄧ、是否符合現⾏有效之法令？ 
⼆、是否與當前政策能相配合？ 
三、是否有違社會觀感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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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配套要求之周延性（經費  、⼈⼒及時限等） 

			如涉及資源⽀援，且⾮本機關	
	（單位）能獨⼒掌握時，應先
   妥為協調相關機關（單位）應	
				允配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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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調該機關之主辦單位

ㄧ、⾏⽂他機關之⽬的，就是希望能 
       達成本機關之期待 
⼆、因此，事先充分溝通協調，務求 
       所提要求事項，皆能在他機關權 
       限能⼒範圍或配合爭取其他機關 
       ⽀援⽽得予解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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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常⽤的公⽂書種類

ㄧ、簽
⼆、函
三、書函
四、新聞稿
五、講話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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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與函稿的擬辦⽅式

ㄧ、先簽後稿
     （⼀）制定、訂定、修正、廢⽌法令案件

     （⼆）有關政策性或重⼤興⾰案件

     （三）牽涉較廣，會商未獲結論案件

     （四）擬提決策會議討論案件

     （五）重要⼈事案件

     （六）其他性質重要必須先⾏簽請核定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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⼆、簽稿併陳
      （⼀）對「稿」內容之外，須另加以分析說明，或

                  對以往類似案件之處理情形，須酌予論述（
                  不論援⽐或不同處理）           
      （⼆）依法准駁，但案情特殊須加以說明之案件

                （以上兩者，「簽」的內容通常不在「稿」
                    內重複出現）
      （三）須限時辦發之重要公⽂，因來不及先⾏請⽰

                  之案件，要在「簽」內陳明交代

簽與函稿的擬辦⽅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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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以稿代簽
      （ ⼀）⼀般案情簡單，或單純承轉，或從⽂稿就

                可看出案情全貌之案件
       （⼆）例辦有案，或來⽂事項與法令規範皆具體 
                    明確案件        

       （三）以固定格式（表格）復知，且其准駁理由
                    或依據，能在格式內敘明清楚者

簽與函稿的擬辦⽅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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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⽂
書
的
結
構

⼀、發⽂機關全銜 
⼆、⽂別 
三、機關地址、傳真 、承辦⼈、電話或電⼦信箱 
四、受⽂者 
五、速別 
六、密等及解密條件 
七、發⽂⽇期 
⼋、發⽂字號 
九、附件 
⼗、本⽂〈主旨、說明、辦法〉 
⼗⼀、正本 
⼗⼆、副本 
⼗三、 署名或蓋章戳 
 

    
整
體
結
構

    

本
體
結
構

 
⾏ 
款 

    
本
⽂ 

內容結構 引據 
申述 
歸結 
令 
函 

公告 

簽 
其他公⽂ 

不分段 
主旨 
說明 
辦法 
主旨 
依據 
公告事
項 
三段式 

主旨 
說明 
擬辦 

條列式 

形式結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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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
「簽」是幕僚對⾧官處理公務陳述意⾒，以供⾧官

瞭解案情，並作抉擇之參據。其因簽陳對象，⽽
區分為下列兩種：

   ⼀、機關內部單位之「簽」（簡稱「內簽」），

         其對「簽」之判⾏，則依機關分層負責授權 

           規定核決之 

   ⼆、具有幕僚性質的機關⾸⾧，對其直屬上級機

         關⾸⾧之「簽」（簡稱「外簽」），簽之⽂   

           末，⼀般皆⽤「敬陳 oo⾧」之字樣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



         「簽」的類別

ㄧ、制式的簽：簽報⾼級⾧官核判，或較重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案件或以個⼈⾝分簽報者⽤之

⼆、便簽：承辦⼈對⼀般簡易案件，直接⽤便

                    條紙，簽擬處理意⾒，陳請主管或

                    ⾸⾧核判時⽤之（僅⽤在「內簽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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ㄧ、「簽」的格式，⼀般採⽤「主旨、說明、擬辦」
          三段式（其順序，亦可調整為「主旨、擬辦、
          說明」），或「主旨、說明」⼆段式的結構；
          必要時，「擬辦」之意⾒，可併於「主旨」內
          呈現
⼆、「主旨」之敘述，必須精簡扼要，並要能概括  
        「簽」之宗旨⽬的與擬辦意⾒。「主旨」不分
          項，⼀段式完成，且⽂字不宜太⾧，⼀般以不
          超過50個字為原則
三、如果需要引述來⽂，僅將重點節錄即可，避免全
        ⽂或全段照錄

「簽」的撰擬要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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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對於複雜的內容，儘量採⽤表格敘述、⽐較，
        或以附件⽅式併陳
五、「簽」的內容，應⼒求簡明扼要，其論述要有
        組織、有條理、有連貫，並要符合法令、政
        策或社會觀感，以及避免前後⽭盾，或有疏
        漏不全之處

「簽」的撰擬要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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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稿的形式要求：⾏款格式

ㄧ、確定雙⽅⾝分關係地位
⼆、布局必須層次分明、段落清楚
三、主題必須清晰、肯確、 周全
四、⽂字必須簡練、通順、明確
五、⽤語必須適格、適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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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⼀）⼀般⽤字要符合法律統⼀⽤字表及統⼀⽤語
            表規定，例如：
                • 「公布」⾮「公佈」 
                • 「占有」⾮「佔有」
                • 「計畫」⾮「計劃」
                • 「規劃」⾮「規畫」
                • 「⾃公布⽇施⾏」⾮「⾃公布之⽇施⾏」
                • 「第九⼗⼋條」⾮「第九⼋條」 

  五、⽤語必須適格、適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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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五、⽤語必須適格、適體

  （⼆）⼀般⽤語要注意機關隸屬關係、發⽂主體⾝分 
    • 起⾸語—公⽂起⾸所⽤之發語詞。如「關於」 
    • 稱謂語—對受⽂者稱呼或⾃稱⽤語。 
       •• 直接稱謂⽤語
           a.有隸屬關係之機關：上級對下級稱「貴」 
　　　　 ，下級對上級稱「鈞」，⾃稱「本」 
           b.對無隸屬關係之機關：上級稱「⼤」，平

                     ⾏稱「貴」，⾃稱「本」              
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　　　 

 

            c.對機關⾸⾧：上級對下級或平⾏機關間稱「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貴」，⾃稱「本」。下級對上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級稱「鈞⾧」，⾃稱「本」
            d.機關〈或⾸⾧〉對屬員稱「台端」

   e.機關對⼈民稱「先⽣」、「⼥⼠」，或通稱

    「君」 ；對團體稱「貴」，⾃稱「本」
   f.⾏⽂數機關或單位時，如於⽂內同時提及， 

               可通稱為「貴機關」或「貴單位」

          37

五、⽤語必須適格、適體



              •• 間接稱謂⽤語
        a.機關、團體稱「全銜」或「簡銜」，如⼀

                    ㄧ再提及，必要時得稱「該」；對職員稱  
                 「職稱」

        b.個⼈⼀律稱「先⽣」「⼥⼠」或「君」  

     •引述語：引據其他機關（或受⽂者）來⽂時的⽤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語。⼀般⽤的引述語，有奉（引述上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機關者）、准、據 （以上兩者係引述平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⾏或下級機關）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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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⽤語必須適格、適體



五、⽤語必須適格、適體

      •經辦語：處理案件之聯繫⽤語。如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遵經、業經、均經……等。
      •請⽰語：請問、請教之衡量⽤語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是否可⾏、是否有當、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否之處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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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「函」之形式結構（ㄧ）	
⼀、分段要領
（⼀）「主旨」：為全⽂精要，以說明⾏⽂⽬的與期望，應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求具體扼要
（⼆）「說明」：當案情必須就事實、來源或理由、作較詳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敘述，無法於「主旨」內容容納時，⽤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段說明
（三）「辦法」：向受⽂者提出之具體要求無法在「主旨」內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容簡述時，⽤本段列舉。可視案情改為「擬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辦」、「請求」、「請⽰(事項)」、「請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(事項)」、「核復事項」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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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	「函」之形式結構（⼆）	
⼆、各段體例
（⼀）每段均標明段名，段名之上不冠數字，段名之下          
            加冒號「：」 

（⼆）「主旨」⼀段不分項，⽂字緊接段名冒號之書寫 

（三）「說明」「辦法」如無項次，⽂字緊接段名冒號之下書
               寫；如分項條列，應另⾏低格書寫為⼀、⼆、三、

               …，（⼀）（⼆）（三）… 
（四）「說明」、「辦法」中，其分項條列內容過於繁雜、或

              含有表格型態時，可編列為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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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容
結
構
之
引
據

42

意義—公⽂⾏⽂之依據〈要詳明正確〉 

引據法令—應引⽤當時當地之有效
               法令、與該案有關
引據成案—應調閱已成⽴之原卷
引據事實—應正確實在
引據理論—應合法合理合情，並為   
               ⼤眾所公認者
引據來⽂—全引、節引 、撮引
               單引、複引、簡引

原則 

函內容結構之「引據」



函內容結構之「申述」	

ㄧ、依據「引據」，論述分析處理意	
									⾒或理由，以建構結論之基礎	
⼆、簡單的公⽂在引據之後，即可寫歸							
									結，⽽不必「申述」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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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內容結構之「歸結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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ㄧ、表明對該案件之態度（⽴場）
⼆、提出處理辦法（⽅案）或要求

三、「歸結」也就是本⽂的結束



承辦公⽂的基礎：判讀分析案情

ㄧ、宗旨
⼆、事實
三、動機

四、⽴場
五、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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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讀分析案情：宗旨	
ㄧ、對⽅來⽂或我⽅主動⾏⽂，⾸先
      要清楚明⽩ 「要做什麼？」
⼆、這就是公⽂「主旨」所要表達的宗  
      旨，讓收⽂⽅確實瞭解發⽂⽅的意
      圖或期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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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讀分析案情：事實	

ㄧ、瞭解事實或呈現事實，因為這是  
      承辦公⽂之基礎。
⼆、唯有洞悉事實真相，才能依法衡  

      情酌理，擬訂相對應的具體可⾏
      處理⽅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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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讀分析案情：動機	

ㄧ、「動機」往往隱藏於公⽂的字
           裡⾏間或背後，它也是⾏⽂
           的原委

⼆、洞悉來⽂的動機，始能妥善處
        理，並進⽽顧及⼰⽅的⽴場或

        利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

	



判讀分析案情：⽴場	

ㄧ、先確定對他機關來⽂或本機關
        ⾏⽂之⽴場或態度，始能決定
        後續處理

⼆、對於處理重要或敏感案件之⽴
        場，宜請⽰主管後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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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讀分析案情：⽬的	

ㄧ、我⽅⾏⽂的⽬的，須透過具體	
									明確的⽂字意思表⽰	
⼆、使對⽅能有清楚正確的認知，	
									才能配合我⽅的期待，也才能				
									發⽣公⽂的效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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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擬「函」之注意事項	

⼀、訂有辦理或復⽂期限者，請在「主旨」內敘明，
        最好具體敘明⽇期，例如「請在 ooo年 o⽉o⽇前
        惠復 

⼆、「主旨」之期望語，如「請核⽰」、「請查照」、
      「請照辦」等，不在「辦法」段內重複，亦即不
        在兩個地⽅出現；⾄於具體要求事項，除簡易表

        述者外，應列⼊ 「說明」或「辦法」段內
三、⽂末⾸⾧簽署、敘稿時為簡化起⾒，⾸⾧職銜之
         下可僅書「姓」，名字則以「○○」表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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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擬「函」之注意事項	

四、須以「副本」分⾏者(即除發⽂給「正本」收受機關
外，另外再以「副本」發送相關機關），請在「副本」
項下列明其機關名稱。如要求副本收受者配合辦理相
關事項時，則請在「說明」段內最後⼀項敘明

五、函如有附件，請在「說明」段內敘述附件名稱及份
數；簡易之公⽂，亦可在「主旨」內處理

六、對來⽂表⽰意⾒時，應以負責態度，提出具體意⾒
供受⽂者抉擇；不宜僅將來⽂層轉了事，或僅⽤「無
意⾒」、「仍請卓酌」等空⾔敷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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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擬「函」之注意事項	

七、承辦⽂稿，以⼀⽂（函）⼀事（案）為原則
⼋、⽂稿內如敘述重要性之數字，其數字應以國字⼤寫

表⽰之。另如有多項數字，並有總數（累計數）時，
應仔細核計，務求正確無誤

九、對他機關來⽂，擬辦復⽂時，應於「說明」⾸項，
敘明其來⽂⽇期及字號；如須先轉⾏所屬機關或其他
相關機關時，亦須將機關名稱、來⽂⽇期及字號，列
⼊函內「說明」段；俾便本機關或其他機關後續處理
之查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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⼗、函稿內如有多個機關名稱同時出現時，按照既定機
關順序（中央部會照「⾏政院組織法」所列順序，地
⽅機關照由北⽽南、由西⽽東、由本島⽽離島之順序）
依序排列；其正本、副本之所列順序，亦同

⼗⼀、⽂稿分段或分項撰擬時，應分別冠以數字。上下
左右空隙， ⼒求勻稱，以資醒⽬

⼗⼆、⽂末機關⾸⾧署名，須依上⾏⽂、平⾏⽂或下⾏
⽂予以區別。如為「上⾏⽂」，則以「（⾸⾧職稱）

   、（⾸⾧姓名）、（⾸⾧官章）」為之；如為「平⾏
⽂」及「下⾏⽂」時，則以「（⾸⾧職稱）、（⾸⾧
簽名戳）」為之

撰擬「函」之注意事項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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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書函」之⽤法（ㄧ）	
ㄧ、使⽤時機
       書函係在公務未決階段，需要先⾏磋商、徵詢
        意⾒；或簡易之通知案件轉⾏時使⽤

⼆、公⽂性質
         書函係取代以往之簡便⾏⽂表、便函、備忘錄 
         之⽤途，其適⽤範圍較為廣泛，舉凡答復簡單 

         案情，寄送普通⽂件、書刊，或為⼀般聯繫、
         查詢等事項均可使⽤，其性質不如函之正式性 
三、⽂書格式

        書函之結構及⽂字⽤語，均⽐照「函」之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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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書函」之⽤法（⼆）

四、效⼒地位
        「准駁性的公⽂」（即答復同意或不同意之公

             ⽂）不能使⽤「書函」，應以「函」為之

五、⾏⽂對象
       「函」受⽂者以「機關」為原則，以「個⼈」

           為例外；「書函」受⽂者則「機關」或「個 
           ⼈」均可，但須視其性質⽽使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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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新聞稿」之⽤途	

ㄧ、將本機關重要政策、措施或活動，予				
									以公開發布	
⼆、在本機關重要政策或措施之研擬階段，				
									需徵求各界意⾒時⽤之	
三、對於新聞媒體報導，或社會傳聞有不	
									實或扭曲時，予以公開澄清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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ㄧ、提要：通常放在第⼀段。相當於⼀般公⽂
        的「主旨」，有就是把該則新聞的主要內容，

         作綜合性的簡明報導，使讀者看了第⼀段，就瞭
         解整個新聞概況

⼆、申述：申述係緊接提要之後，為補充提要
        的細節，相當於⼀般公⽂的「說明」，可視報

         導事項繁簡，分⼀段或⼆段以上敘述

三、歸結：⾄於最後⼀段凡呼籲有關注意或期

         望其配合之事項

「新聞稿」的結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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ㄧ、在撰擬時要把⾃⼰當作記者，⽤記者的⽴場   
        與⼝吻來下筆
⼆、要使⽤通俗的⽩話語體⽂，勿⽤⽂⾔⽂

三、採報導性的語氣因此要巧妙使⽤提引語。如
       ：〔據⾦⾨縣政府建設處表⽰: 〕
四、最希望讓外界瞭解的，或⼤家最希望知道的

        事項、最能引起讀者興趣部分，盡量在前⾯   
        報導
五、⽂字⼒求簡短精要、具體清楚，勿拖泥帶⽔ 

撰擬「新聞稿」的要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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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講話稿」之⽤途	

ㄧ、供給機關⾸⾧或相關官⾧官於公開場合	
									致辭時使⽤	
⼆、該公開場合，包括本機關或他機關所辦	
									公務活動之場合	
三、該公務活動，包括重⼤政策或措施之宣	
									⽰、典禮儀式之參與、視察之指⽰等等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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ㄧ、稱呼：如「主席、各位委員、各位先⽣」 
                    ，視在場對象⽽定
⼆、開場⽩：即禮貌性之客套話
三、主⽂：為講話或報告的主體部分
四、結束語：於講話結束前，所說的期望語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感謝性、或祝福性的話

「講話稿」的結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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ㄧ、講話稿之⽂字表達，務求⼝語化
⼆、要以講話者的⾝分撰寫，並考慮其⾝分地 
        位，及講話場合之性質
三、要審度在場對象，決定講話之內容與語氣
四、開場⽩之客套話，務求適度、適體、適格
五、講話稿之內容，要平實，⾔之有物，析述  
        成理，有條不紊；⽂字斷句，要考慮聽眾
        對象之接受清晰度，及記憶程度

撰擬「講話稿」的要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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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擬公⽂的注意事項
ㄧ、注意相關機關之主管事項與權限分際	
⼆、引據法令、成例、理論，必須有正確、有效	
三、論述必須要適法、適當、精準	
四、擬案必須要考慮周詳、具體可⾏、完整明確	
五、計畫內容應注意時效、進度、經費需求、		
										⼈⼒⽀援、單位分⼯及配合事項	
六、⽅案應結合整體業務執⾏及未來前瞻發展	
七、過程中注意與有關機關（單位）之溝通協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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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⾒的公⽂寫作錯誤

⼀、結構不符 
（⼀）主旨未能表達本⽂之重點、⽬的 
（⼆）說明或辦法之內容，與主旨不符
（三）要求副本收受者作為時，未於「說明  」
            或「辦法」段列明
（四）說明或辦法之書寫，應分項⽽未分項
（五）說明與辦法內容，重複敘述

64



常⾒的公⽂寫作錯誤

⼆、程式不符
（⼀）准駁性或重要事項，使⽤書函
（⼆）重要案件，未能先簽後稿 
（三）公⽂不該存查，⽽存查
（四）來⽂照轉，須提⽰⽽未加提⽰ 
（五）擬具意⾒⽋具體，或模稜兩可，或推  
            卸責任 
（六）應為普通件，列為最速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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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⾒的公⽂寫作錯誤

三、表達⽋周 
（⼀）修正原規定，未說明新規定何時⽣效 
（⼆）答復來⽂，未切⼊主題重點，或未明
            確具體
（三）引⽤法令規章錯誤，或⾮當時有效法令 
（四） 辭不達意，⽤語不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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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⾒的公⽂寫作錯誤

四、不夠簡化 
  （⼀）可將來⽂內容重點轉知，或可照原⽂抄錄轉知
           ，卻均將來⽂以附件轉發
  （⼆）未先檢視來⽂或其附件可否存查，⼀律照轉

  （三）未能有效利⽤網路優點，將表格上網供下載
  （四）就同⼀問題，要求不同的表報；或表報能減少⽽              

減少或可簡化⽽未簡化
  （五）不須修正，但為求美觀，⼀再修正，費時費事

  （六）不必備⽂⽽備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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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五、遺漏錯誤 
   （⼀）錯字、漏字、多⾏、少⾏、缺⾴、錯⾴
   （⼆）附件標⽰錯誤
    （三）機關或⾸⾧署名錯誤
   （四）⾸⾧官章或簽名戳之使⽤，錯誤
   （五）⽤語語氣前後不⼀
   （六）⾏⽂對象不適格

常⾒的公⽂寫作錯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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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⾒的公⽂寫作錯誤

六、引據失當 
  （⼀）引⽤法令有誤
  （⼆）引⽤〈描述〉數據不對

  （三）引⽤⽂號不對
  （四）引⽤之案例，已失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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⽂稿陳核前，須再注意核校事項

ㄧ、所有⽂稿（包括來⽂、附件、附檔）應
         全部核閱
⼆、注意形式⾯的公⽂結構部分是否符合規定
三、引⽤法令（尤其重要案件或涉及權義案件
          ）必須仔細核對
四、所擬處理⽅案（意⾒）是否適法、適當
        及與主管業務之影響
五、所有遣詞⽤字是否適體、適格、適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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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進公⽂⾃我管理

⼀、熟嫻相關法令規章及⾏政慣例	
⼆、掌握環境、政策、法令變遷	
三、站穩政府（機關）整體⾼度	
四、瞭解社會觀感	
五、追蹤處理時效及流程	
六、鍛鍊公⽂寫作能⼒（包括認事、思辨	
									等能⼒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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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:培養寫作公⽂技巧的要訣	

ㄧ、『認事』--- 要明確清楚
⼆、『⽤法』--- 要精準適當
三、『多讀』--- 法令（包括主管與相關的法令）
四、『多看』--- 案例（注意當時之法令及環境）
五、『多問』--- 專家（請⽰主管及請教前輩們）
六、『多寫』--- 練習（進步的動⼒是不斷練習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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